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16年暑期留宿安全教育告知书
同学们：

2016年暑假将至，我院按照我校学工部《关于做好2016年暑假前后学生工作的通知》和学校对于学生暑期留宿的相关规定，向我院暑期留宿学生做出以下安全要求，请同学们予以严格遵守：
同学们是因为准备考研、暑期社会实践等相关事项的准备而留校，请同学们按时作息，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锻炼上，不要荒废自身宝贵时间，更不要影响他人的学习。
  二、暑期在校住宿期间应严格遵守《杭州师范大学学生住宿管理规定》，保证自身和他人的良好休息，不留宿外校人员，更不能将陌生人带入寝室。
  三、暑期在校住宿期间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遵守社会公德，遵守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学生管理的各项规定，不从事各项违法违纪活动。
  四、暑期在校期间应注意防火防盗，杜绝使用违规电器，保管好个人财物，切实注意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有疾病时应及时就医。遇有安全突发状况和同学严重疾病时应在第一时间告知我院值班老师。

    五、暑假在校住宿期间应自觉服从管理，每日晚上9:00—9:30自觉到党员服务岗签到，如发现无故不签到，第一次批评教育为主，第二次则取消其住宿资格。
  六、暑期在校住宿期间如离校外出，应及时向我院学生干部和值班老师登记外出情况，如未请假旷寝一次，取消其住宿资格。暑期在校期间如遇到到保卫处、学工部等部门的检查，应积极配合。
  七、暑期住宿期间学生因违反规定在校或外出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完全由本人承担，如违反校规校纪，则按照我校对于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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